附件1：
辽宁省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强制检定申请表（省内） 
收检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器具名称
	规格型号/量程
	出厂编号

	1
	
	
	

	
	社公标证书编号
	社公标证书有效期
	是否属于强制检定

	
	
	
	

	2
	器具名称
	规格型号/量程
	出厂编号

	
	
	
	

	
	社公标证书编号
	社公标证书有效期
	是否属于强制检定

	
	
	
	

	3
	器具名称
	规格型号/量程
	出厂编号

	
	
	
	

	
	社公标证书编号
	社公标证书有效期
	是否属于强制检定

	
	
	
	

	申请声明：
申请人对所填报信息的准确性负责，并为此承担责任。
送检单位（盖章）：
	审查意见：
市级计量行政部门（盖章）：
确认人：
联系电话：
	审查意见：
省级计量行政部门（盖章）：
确认人：
联系电话：

	
	
	


[bookmark: _GoBack]申请流程（以市级法定计量技术机构为例）：需向省级法定计量技术机构申请强制检定时，送检单位在本表对应位置加盖公章并依次报送市、省级计量行政部门审核，受理后由省级计量行政部门向省级法定计量技术机构递送本表并委派强制检定任务。
说明：1.超出本页项目可续页；2.送检单位收到受理通知后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将社会公用计量标准送达收检单位；3.表后需附相关证明材料（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证书及考核证书、上一周期的检定证书（除首次送检））


